泉港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关于

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落实情况自查报告

一年来，我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福建省政府信息公开办法》和市、区有关工作部署，积极开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紧紧围绕住建部门工作的“重点、难点、热点、焦点”问题，把群众特别关心关注的事，把群众反映最强烈、最不满意的事，作为信息公开的重点，并根据工作重点变化，不断拓展和深化信息公开的内容。工作更加公开透明，办事咨询更加方便，提高为民服务水平，接受群众监督的同时，机关作风、办事效率进一步提高。现将我局自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落实情况

（一）加强组织领导，建立政府信息公开机制。为了加强对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成立了由局主要负责人任组长、各股室（单位）负责人担任成员的政务信息公开工作领导小组，并确定由局综合股负责信息公开的具体事宜，严格按照《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施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若干问题的意见》相关要求，推进、指导和监督全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二）加强制度建设，积极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一是建立预先审查制度。把政府信息能否公开、怎样公开、在什么范围公开、公开时限等，作为审查内容。通过预先审查，严格控制不公开事项的范围，准确把握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范围、形式和时限等，避免出现信息公开“失控”现象。二是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发布的保密审查机制。明确审查程序和责任人，正确处理公开和保密的关系，既防止出现因公开不当导致失密、泄密的问题，又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知情权，保证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顺利进行。三是建立主动公开制度。对应当让社会公众或者服务对象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事项，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开。四是建立依申请公开制度。严格按照区政府有关规定和相关法律法规，确定依申请公开的事项、公开对象和范围，明确受理申请股室、方式和程序等，在规定时限内做出是否公开的答复。对不能公开的，及时做好解释说明工作。

（三）畅通公开渠道、规范政府信息公开的形式。一是认真做好政务信息公开的疏理工作。参照《泉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国务院办公厅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的通知》（泉港政办[2014]106号）和《泉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对2014年政府重点领域信息公开工作进行责任分解的通知》（泉港政办[2014]107号）文件要求，对列入政府信息公开内容的各类事项进行逐项审核，明确合法授权依据，编制政府信息公开目录向社会公开。二是规范和重塑信息公开的业务流程。按照区委区政府有关要求，尽量减少工作环节，明确办事时限，提高办理效率和服务质量。三是发挥局政务公开栏和区内有关新闻媒体的作用，积极拓展信息公开渠道，主动公开有关政府信息。同时积极改版本局网站，进一步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促进依法行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2014年，我局加大了政府信息公开力，努力完善网站建设与信息的及时发布。及时调整栏目设置，增加栏目内容，方便群众了解和使用。2014年我局通过局网站、政务公开栏和区内有关新闻媒体等形式主动公开信息 18条。

三、推进行政权力运行等信息公开情况 

   一是按照要求，精心编制《泉港区住建局行政审批指南》、《泉港区房屋征迁补偿安置宣传手册》和《泉港区石结构房屋改造工作宣传手册》等一系列行政服务办事指南，将部门机构职责、主要职责、办事时限、申报材料、行政审批流程、审批项目的前置条件等以及联系方式等全部列入公开目录，尤其是涉及权力运用的关键部门、关键部位、关键环节，群众关心、社会关注的重要事项等。在涉密方面，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对信息逐条进行审核，确保公开的信息不涉密，涉密的信息不公开。    
  二是积极推进行政处罚信息公开。今年来，根据《建筑法》和《福建省建筑市场管理条例》共处罚了隆凯花苑1#、2#楼、红星五星级酒店配套用房办公楼、泉州泉港金爵花园酒店等7个工程项目，分别责令其停止施工、限期改正，并共处罚金72.6417万元。

    四、加强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情况

1.扎实抓好征地拆迁信息公开。我局积极配合国土部门及地方政府，做好征拆工作，督促公开相关信息。主要对房屋征收与补偿法规政策广泛宣传，通过在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开文件内容，印发宣传手册等方式向社会公布，并加强培训，每年组织集中培训两次，由我站相关业务人员进行讲解。对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补偿标准及奖励、补助政策等依托拆迁项目指挥部以通告、公告的方式在征收范围内进行公布；对征收范围内房屋的调查结果、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及分户房屋的补偿情况在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公布，被征收人对评估结果有异议的，及时协调评估机构进行现场解释说明，确保群众参与，做到公开透明。 

2.继续推进保障性住房信息公开。为确保我区保障性住房配租管理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我局通过宣传栏、泉港电视台和政府门户网站等方式做好保障性住房的信息公开工作，让广大人民群众及时了解保障性住房有关制度和政策，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严格依法依规开展保障性住房的配租管理工作。一是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实行监控管理制度。将保障性住房工程建设纳入区内安全远程视频在线即时监控管理，并对工程实行施工公示牌和质量责任永久性标牌制度，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做好每月的不定期巡查制度，填报我区每月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相关统计报表。二是廉租住房租金补贴实行“四公示”制度。我局积极推行保障性住房准入标准审核程序“四公示”制度，即村委会公示、镇（街道）人民政府公示、区住房办公示和复核公示，防止将不符合保障条件的申请人纳入保障范围。三是保障性住房实物配租“四公开”制度。①配租前期公开。为让广大人民群众及时了解保障性住房有关制度、政策和房源情况，我站在各镇公示栏、局公示栏、泉港电视台、局网站等发布公告，公开申请条件、申请表格、需提交的全部材料、办理流程等信息。②审核程序公开。按照保障性住房准入标准审核程序“四公示”制度，即村委会公示、镇（街道）人民政府公示、区住房办公示和复核公示，防止将不符合保障条件的申请人纳保障范围。③分配过程及结果公开。在选房现场张贴和政府门户网站上公开本批次分配程序及注意事项，分配结果的配租对象姓名、分配保障性住房类型、项目名称、房号、套型面积等。④退出情况公开。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原保障对象姓名、原配租保障性住房的类型、套型面积、所在建设项目名称等信息。

五、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咨询处理情况

我局对依申请公开工作的程序、申请方式、答复方式、答复时限等都了详细规定，2014年，我局未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也没有发生针对本部门有关政府信息公开事务的行政复议案。另外，我局共收到政府信息公开问题的咨询共156件，其中电话查询 21 件，现场咨询135件，内容主要涉及报建备案管理、行政审批有关事项办理、石头房改建申请等方面，我局均按有关规定及时进行了回复。

　　　　　　　　　　　　泉港区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

　　　　　　　　　　　　　　　2014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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